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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目： 

《菩薩瓔珞經》[之三] 

內容： 

29、佛答文殊：法輪有轉無轉。一三．108 下~109 上 

30、佛告淨居天子：（1）三世佛有無。（2）十無盡行，分別十無相法，（三世有無？生

無生？）修十法，修十無礙法，修十法第一義辯，修十法施，修十清淨法，──

則能具足三世諸法。 

舉真金、虛空、須彌山、大地、大海、法界、入定比丘、金剛、明珠、仙人、工

巧師、輪王、農作、甘雨時降──十四喻，喻菩薩，有菩薩種種不同。（十三卷） 

菩薩修十二法；習想知滅十法，如佛所行而無有異。問答菩薩與佛所行同異──

菩薩道。（成佛，不捨菩薩所行） 

菩薩行六聖法。修六事，得「總持」。 

四賢聖如來辯才。──聞此法功德，勸學。 

31、佛告四部眾：初成佛道，無量數菩薩說頌勸請說法。 

32、修得最正覺之道：──告彌勒，十明智；告法妙，修十慧；告道勝子，修十法；

告心智菩薩，修十無我行。 

33、佛告淨眼菩薩：發趣大乘至無礙慧。 

34、道、泥洹之真相。──淨施王說，文殊說。……缺流通，似未盡 

1、本經立識常住：無盡識（二．19 下） 識無所在（二．19 下） 識性常住

（二．20 中）（二．12 中） 

立真我：神在虛空非三世（四．37 上）  識、神、壽常住（二．12 上─中） 

立道性常──五分法身常（二．19 中） 道與生死合──明與冥合（一四．125

下） 

2、本經說十住地：十住地（一二．102 下） 八住地（一二．107 下） 七住地不

退（九．81 下─82 上） 六地、七住（一二．107 下） 八住（六．50 下） 

十住（二．12 中）十地（一．4 上）（三．31 下）（三．31 下─33 上） 六地、

七地不退轉，（八）不生滅，九地權慧樹王下，（十）成佛（三．30 上─下） 



九地（成佛）（五．46 上─48 下）（八．74 上─下） 如來過九地（六．50

下）  ──十住地，十地即是佛也。 

3、本經重於：無相生有相（四．37 上） 使眾生一日成佛，一時取泥洹（三．29

下）（四．36 下）（四．39 上） 辨本滅與起滅（五．44 下） 空與聲不二，能

生一切法（四．33 中─下） 辨識與四大（二．19 中─20 中） 無礙泥洹與識

（二．16 下） 三業識所攝（一一．97 中） 

4、本經多異義：六神通（四．34 中─35 中） 四聖諦（四．38 下─39 上） 三乘

九品菩薩（一〇．91 上─95 上） 四辯才（一三．115 下） 三身──舍利、

色身、法身（一一．98 上─下） 三法行──空、識、我（三．32 中） 

出處： 

29、佛答文殊：法輪有轉無轉。一三．108 下~109 上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〈聞法品 37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08, c24-p. 109, 

a27)。 

30、佛告淨居天子：（1）三世佛有無。（2）十無盡行，分別十無相法，（三世有無？生

無生？）修十法，修十無礙法，修十法第一義辯，修十法施，修十清淨法，──

則能具足三世諸法。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〈淨居天品 3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09, b11- p. 111, 

c29)。 

舉真金、虛空、須彌山、大地、大海、法界、入定比丘、金剛、明珠、仙人、工

巧師、輪王、農作、甘雨時降──十四喻，喻菩薩，有菩薩種種不同。（十三卷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〈淨居天品 3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11, c25-p. 112, 

b28)。 

菩薩修十二法；習想知滅十法，如佛所行而無有異。問答菩薩與佛所行同異──

菩薩道。（成佛，不捨菩薩所行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〈淨居天品 3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13, a16- p. 115, 

b7)。 

菩薩行六聖法。修六事，得「總持」。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〈淨居天品 3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15, b7-c3) 

四賢聖如來辯才。──聞此法功德，勸學。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〈淨居天品 3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15, c3-p. 116, 

b26)。 



31、佛告四部眾：初成佛道，無量數菩薩說頌勸請說法。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4〈十方法界品 39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16, c8-11)。 

32、修得最正覺之道：──告彌勒，十明智；告法妙，修十慧；告道勝子，修十法；

告心智菩薩，修十無我行。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4〈十智品 40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19, c6--p. 122, 

a23)。 

33、佛告淨眼菩薩：發趣大乘至無礙慧。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4〈等乘品 44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22, a25-b1)。 

34、道、泥洹之真相。──淨施王說，文殊說。……缺流通，似未盡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4〈三界品 45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24, b7-p. 126, 

c21)。 

1、本經立識常住：無盡識（二．19 下） 識無所在（二．19 下） 識性常住

（二．20 中）（二．12 中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法門品 5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9, c17-18)： 

又問：「何者盡苦本？」 

答曰：「無盡識是也。」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法門品 5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9, c20-22)： 

又問：「地水火風空，離地水火風空，識為所在？」 

答曰：「識無所在。」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法門品 5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20, b1-5)： 

佛告無頂相菩薩曰：「染污識動為無染污識，無染污識不為染污識。何以故？識性常住

亦不變易，無生滅著斷。以是故，動識為住識，住識不為動識。」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龍王浴太子品 4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2, b4-8)： 

「云何無形自然？無形者，識也神也壽也。此三句義常存不變，在空為空、在形為

形、在有為有、在相為相、在無相為無相，無形之識空性自然，斯乃名曰無形自

然。」 

立真我：神在虛空非三世（四．37 上）  識、神、壽常住（二．12 上─中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4〈因緣品 10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7, a26-27)： 



解釋菩薩言：「如來所說神在虛空，非過去當來現在，亦無有五陰名。云何言青、黃、

赤、白、黑？」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龍王浴太子品 4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2, b4-8)： 

「云何無形自然？無形者，識也神也壽也。此三句義常存不變，在空為空、在形為

形、在有為有、在相為相、在無相為無相，無形之識空性自然，斯乃名曰無形自

然。」 

立道性常──五分法身常（二．19 中） 道與生死合──明與冥合（一四．125

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法門品 5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9, b6-7)： 

「如來身者，五分法性，常定不變有佛無佛，是謂身滅非五分身滅。」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4〈三界品 45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25, c23-28)： 

文殊師利言：「云何？族姓子！生死何所止處？」 

答言：「處無所處。」 

又問：「云何？與道合耶？」 

答曰：「生死者則與道合，道者則是生死。」 

究竟菩薩言：「云何？族姓子！日明闇冥共合不乎？」 

文殊師利言：「族姓子！明與闇合，但汝不見謂為不合。」 

2、本經說十住地： 

十住地（一二．102 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1〈三世法相品 33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02, c11-12)： 

「六度大乘法，忘已萬物盡，得昇十住地，故愍復來化。」 

八住地（一二．107 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2〈本行品 36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07, c24-p. 108, 

a5)： 

佛復告眾首瓔珞菩薩曰：「若善男子、若善女人，已在六地具足菩薩行，復自思惟：

『我今審然在八住地，當成無上正真之道。』亦復不久，親近善知識方便為說八住行

法：『善男子知不乎？汝今已在八住地中，莫自貢高輕餘菩薩。如是，善男子！當成無

上正真之道亦復不久。』菩薩聞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，便隨善男子教在閑靜處，一心

自念。如是彼菩薩即在八住行中立不退轉，施為佛事經歷劫數成佛不久。」 



七住地不退（九．81 下─82 上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9〈無著品 26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81, c25-p. 82, a7)： 

佛復告族姓子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受如來決，己身自知、餘者亦見，如此等人在七

住地分別空觀，不計眾生有染著想，初發道心不生此念：『我後成佛度爾所眾生、不度

爾所眾生，心如虛空不可沮壞，以獲如來四無所畏，得空觀三昧善權方便。』是故受

決，己身自知、餘者亦見。」 

佛復告族姓子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受如來決，己身不覺、餘者不知，如斯等人未在

七住不退轉地，雖有善權方便信樂三尊，供養承事諸佛世尊，然未得如來無著之行，

未能淨佛國土教化眾生，是故受決自不覺知、餘者不見。」 

六地、七住（一二．107 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2〈本行品 36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07, c14-24)： 

「或有菩薩摩訶薩，眾行具足得如來明慧法觀，復修如來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

天、念安般、念死亡，念修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聖

道，親善知識，於婬怒癡不大慇懃，增益善本，亦使眾生具足善根。雖在六地心生猶

豫：『咄！我將非七住菩薩乎？』或復自念：『我審然不疑。』復為偽化菩薩壞敗此菩

薩言：『汝今已得本末空慧。』此菩薩聞已歡喜踊躍：『我今聞神德菩薩所見證明，今

當得無上正真之道。』斯則不久，便於六住退轉，乃墮聲聞辟支佛道。」 

八住（六．50 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6〈無量逕品 1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50, c4-6)： 

佛復問：「云何？族姓子！如今八住菩薩得佛形相、獲三十二聖諦，爾時復有九清淨道

不乎？」 

答曰：「無也。世尊！」 

十住（二．12 中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龍王浴太子品 4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2, b27-c1)： 

「我今乃以肉眼，觀見十方恒沙剎土，應受證者、修禪定者、或在一住至十住者，復

見善男子臨欲成佛，得不退轉一生補處，往詣道場莊嚴佛樹者。」 

十地（一．4 上）（三．31 下）（三．31 下─33 上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〈識定品 2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4, a17-19)： 

「菩薩法要不離十地，以次上位不越其敘，加以智慧消眾塵勞，不及道者自致道

門。」 

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〈如來品 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1, c21-23)： 

「云何四神足？於是菩薩摩訶薩，從初發意、一地二地乃至十地，各有神足行行不

同。」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〈如來品 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1, c20-p. 33, a15)。 

六地、七地不退轉，（八）不生滅，九地權慧樹王下，（十）成佛（三．30 上─

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〈諸佛勸助品 7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0, b11-c10)。 

九地（成佛）（五．46 上─48 下）（八．74 上─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5〈無量品 17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46, a27-p. 48, c26)。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8〈無識品 22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73, c17-p. 74, 

c25)。， 

如來過九地（六．50 下）  ──十住地，十地即是佛也。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6〈無量逕品 1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50, c24-26)： 

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已過九地故，有情於無情至成得佛乃至道場，是謂無情於有

情。」 

3、本經重於：無相生有相（四．37 上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4〈因緣品 10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7, a23-25)： 

「復次，族姓子！行一法本廣大無底，以無相法生諸法本。云何無相生有相？」 

佛言：「如外有色，有青、有白、有赤、有黑、有黃。」 

使眾生一日成佛，一時取泥洹（三．29 下）（四．36 下）（四．39 上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〈諸佛勸助品 7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29, c22-24)： 

「復次，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發大弘誓四等之心，能使十方有形眾生，一日成佛眾

相具足，如實如願皆成佛道。」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4〈音響品 9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6, c13-15)： 

「一日之中，現十方無數盡虛空界有形之類，盡同一日皆成無上正真之道，即於一日

盡取般泥洹。」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4〈四聖諦品 12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9, a3-5)： 

「一念之中盡令眾生覺了身口意行，若善、若惡盡趣道門，悉令眾生至無餘泥洹



界。」 

辨本滅與起滅（五．44 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5〈無量品 17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44, c17-28)。 

空與聲不二，能生一切法（四．33 中─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4〈音響品 9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3, b9-c3)。 

辨識與四大（二．19 中─20 中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法門品 5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9, b19-p. 20, b14)。 

無礙泥洹與識（二．16 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2〈法門品 5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6, c11-29)。 

三業識所攝（一一．97 中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1〈供養舍利品 31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97, b20-22)： 

「今問如來色身及全身舍利，不問如來三業教誡，云何世尊以三業報答？夫三業者識

界所攝，識非色身、色身非識。」 

4、本經多異義：六神通（四．34 中─35 中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4〈音響品 9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4, b27-p. 35, b25)： 

「云何？世尊！有常神通、無常神通、自識宿命神通、識他宿命神通、眼識神通、耳

識神通，此六法義有何差別？」…… 

四聖諦（四．38 下─39 上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4〈四聖諦品 12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8, c29-p. 39, 

b4)： 

「云何四聖諦？一為無量聖諦，……二名行盡聖諦，……三名速疾聖諦，……四名曰

等聖諦，……」 

三乘九品菩薩（一〇．91 上─95 上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0〈三道三乘品 30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91, a19-p. 95, 

a16)： 

「是時，舍利弗聞佛所說，怪未曾有，一切眾會皆懷狐疑，即從座起，偏露右臂，右

膝著地，長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聞如來演說大乘不退轉行，大乘翼從成己國

土，願樂欲聞。云何為大乘菩薩？云何為大乘辟支佛？云何為大乘聲聞？」 


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三乘各有三品，辟支三乘亦有三品，聲聞三乘亦有三品。於是，舍

利弗！欲知菩薩三乘者，今與汝說。有菩薩大乘，有菩薩辟支佛乘，有菩薩聲聞乘，

是謂菩薩三乘。又，舍利弗！辟支佛三乘者，有辟支佛菩薩大乘，有辟支佛菩薩緣覺

乘，有辟支佛菩薩聲聞乘，是謂辟支三乘。又，舍利弗！聲聞三乘者，有聲聞大乘，

有聲聞辟支佛乘，有聲聞無著乘，是謂聲聞三乘。」 

時，舍利弗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為菩薩大乘？」…… 

四辯才（一三．115 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3〈淨居天品 3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115, c3-17)： 

佛復告天子：「有四賢聖如來辯才，菩薩得此賢聖辯才者，向泥洹門而無有礙。云何賢

聖辯才？於是，天子！或有菩薩初心入定，後心向道行如來智，不壞前心入定之意，

是謂菩薩賢聖辯才。 

「復次，天子！菩薩入定，前念後念寂然不動，能具相好布現世人，純以菩薩左右侍

衛，是謂菩薩賢聖辯才。 

「復次，天子！或有菩薩現如入定，心遊無量諸佛世界，採取殊妙賢聖法律，一切眾

生無覺知者。 

「復次，天子！復有菩薩入滅盡三昧無形正定，復從定起作無數變，一切眾生無覺知

者。或現一劫至百千劫，或現一月或現一日乃至七日，或現成佛取般泥洹。是謂，天

子！菩薩辯才功德無量。」 

三身──舍利、色身、法身（一一．98 上─下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11〈譬喻品 32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97, c29-p. 99, 

a16)。 

三法行──空、識、我（三．32 中） 

※參見《菩薩瓔珞經》卷 3〈如來品 8〉(CBETA, T16, no. 656, p. 32, b8-11)： 

「復有三清淨神足，得此神足者，遍遊十方無量世界，觀知眾生所念，說三法行使滅

三想。云何為三法行？一者、空；二者、識；三者、我。」 


